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 

（四）指导内部审计部门的有效运作。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

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告、审计问题

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情况须同时报送审计委员会；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六）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

间的关系。 

第九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

督及评估内外部审计工作和内部控制，下列事项应当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

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一）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二）聘用或者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Ń₷

 



（四）公司对外披露信息情况； 

（五）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审计报告； 

（六）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对审计监察部提供的报告进行评议，并将相关书

面决议材料呈报董事会讨论： 

（一）外部审计机构工作评价，外部审计机构的聘请及更换； 

（二）公司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已得到有效实施，公司财务报告是否全面真实； 

（三）公司的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等信息是否客观真实，公司重大的关联交

易是否合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内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包括其负责人的工作评价； 

（五）其他相关事项。 

第五章 议事规则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至少每季度召开

一次，两名及以上成员提议，或者召集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会

议召开前三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

其他委员主持。经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可免除前述通知期限要求。 

审计委员会会议应由委员本人出席，委员本人因故不能出席时，

一次，



当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审计

监察部成员可列席审计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审计委员会亦可邀请公司董事、监

事及其他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七条


